
主辦單位：研究發展處國際及兩岸事務組

學海系列計畫說明會



計畫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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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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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系列計畫

研修類
飛颺/惜珠

1. 以學生身份別分為
兩計畫

2. 研修之國外大專校
院應已列入教育部
提供之參考名冊

3. 需修讀學分(修讀之
學分，須由本校採
認)

飛颺

惜珠

築夢

新南向
築夢＊應有各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認定之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相
關補助資格。

1. 以實習地區別分為
兩計畫

2. 需為國際合作計畫，
至海外企業、機構
進行職場實習

3. 不包含大學實驗室
實習

實習類
築夢/新南向築夢

四項計畫之研習地區皆不包含中國、香港、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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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於105年依「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
四大面向著手，期望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

新南向國家？

新南向國家共18國
指印尼、越南、寮國、
汶萊、泰國、緬甸、菲
律賓、柬埔寨、新加坡、
馬來西亞、印度、巴基
斯坦、孟加拉、尼泊爾、
不丹、斯里蘭卡、紐西
蘭及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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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對象

1. 具中華國民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為本校在學學生，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不包含在職
專班生)，且出國期間不得休學或退學，並需於返國後
回本校報到。

3. 具研修或實習相關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
4. 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

例: 大二參加過築夢，不得再受補助參加包含飛颺、惜珠、新南向築
夢等學海系列計畫；但可在碩班時再獲補助資格。

5. 未同時領取政府單位所提供其他之出國獎學金學生
註: 因本校為國立學校，權責單位屬教育部，故為政府單位，除計畫

規定之配合款外，不得同時請領本校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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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說明

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赴外類別 研修 實習

申請方式 學生自行向承辦提出
由計畫主持人提出計畫

(學生未達3名，不予補助計畫主持人機票及生活費)

全國名額 四種補助類型每年預訂補助名額至少5,000名以上

赴外期程 一學期(季)或一學年
30天 /*印尼25天(不包括交通)
(至多補助期限以一學年為限)

教育部
補助額度

5-30萬
個案核定

(依申請學生)
全案核定補助款後
由本校分配經費

個案核定
(依實習計畫案)

補助項目(人) 1張來回經濟艙機票、國外學費、生活費
1張來回經濟艙機票、生活費
*計畫主持人生活費最高14日

其他備註

檢附1,000-1,500字研修計畫書
(中英文皆需)

*計畫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
*可包含他校學生，但本校不予提供配合款
*若包含他校學生，需出具他校學生原就讀學校之同意書
*需出具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書以保障學生實習權益
*變更或新增實習機構以一次為限(列入次年行政績效評核)
*不得委託仲介公司辦理
*需達核定之最低選送人數，未達需繳回未執行部份，
且校配款由20%提至30%

研修國別、學校、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基
礎科學及工程/生醫科技)不得變更(若有正
當理由可變國別和學校，一次為限)

最後出發日 110年10月31日前

*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六項規定，如因出國研修或實習，致不符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183日之規定，將遭註銷原具之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資格。選送生得依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參加教育部、大專校院選(薦)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返國後專案性補
助計畫辦理相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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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來函公告
計畫開放申請
(約在1月中)

作業期程(第一次申請)

校內開放申請
(約至2月底截止收件)

校內審查會議
需通過審查

始送件教育部(3月底)

教育部公布
補助核定結果

(5月底)

*務必於一個月前
繳交行政契約書及
完成相關行政程序

國際組才能協助預借補助款
*前兩週上網登入資料

出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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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來函公告
計畫開放申請
(約在7月底)

作業期程(第二次申請)

校內開放申請
(約至9月初截止收件)

校內審查會議
需通過審查

始送件教育部(9月中)

教育部公布
補助核定結果

(11月底)

*務必於一個月前
繳交行政契約書及
完成相關行政程序

國際組才能協助預借補助款

出國囉~

*僅開放實習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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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應檢附資料

*第一項基本資料表為【國立聯合大學學生赴國外研修申請表】，可至研發處官網表單下載區下載。

*V =必交文件 △ =視提案人情況檢視是否提交 X =毋需繳交

109年2月25日前提交

研修學生 計畫主持人 實習學生

1. 基本資料表及其附件 V X V

2.歷年成績單(含系排/班排)
V

(中英文皆需)
X V

3.自傳
V

(中英文皆需)
X V

4.家長同意書 V X V

5.計畫書
V

(中英文皆需)
V X

6.語言能力證明(需含聽說讀寫)
V

(至少B1等級)
X △

7.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 △ △

8.與海外機構簽定之契約書 X V X



語言能力等級對照表
10

下載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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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撥(1)

1. 以計畫為單位，本校提出教育部補助額度之20％為計畫配合款。
註: 配合款由本處國際事務費項下支出，另依據國立聯合大學補助教職員工國外公

差管理要點規範，故實習案計畫主持人之經費全由教育部計畫款支出。

2. 補助款得分兩次核撥：
出國前約領全額64%、返國後得領餘下全額
註: 1.出國前：需至少於出國前兩週繳交行政契約書並上網登入資料，承辦才能協

助預借。
2.返國後：依據校內核銷及計畫結案需求，填報或提交相關文件才能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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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撥(2)

學生 計畫主持人 備註

1.身分證影本 V 提供身分證字號即可

2.補助轉入帳戶訊息頁影本 V X

3.出國前一日臺灣銀行賣出即期參考匯率表(美金) V V 如逢假日往前順推

4.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 △ 若搭乘本國籍航空(ex長榮/華航
/虎航等)無需提供

5.電子機票(行程表) V V

6.來回登機證 V V

7.機票款之支付憑證 V V
Ex:購票證明單/旅行業代收轉付
收據

8.生活費計算依據
參考該年度

公費留學支給數額
參考國外出差人員生
活費日支數額表

9.出國報告或結案報告(含紙本及電子檔)
V

(中英文皆需)
V 需含照片四張

10.計畫資訊網線上填寫問卷 V V

11.三分鐘經驗分享短片 V X

*將另行提供獲補助者核銷Checklist
*優秀心得將由教育部擇優分享於計畫官網，並得於教育部辦理之分享座談會發表，且得另領取獎金。

*V =必交文件 △ =視提案人情況檢視是否提交 X =毋需繳交

返國後兩週內提交



本校概況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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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40
37 46

57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飛颺 築夢 新南向築夢

本校歷年補助人數 (不包含實習案計畫主持人)

*本校至101年始申請學海系列計畫，並逐年增加申請人數及案件。
*歷年統計獲計畫補助學期交換人數33人(飛颺33/惜珠0)﹔海外實習263人(築夢123/新南向築夢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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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歷年補助概況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學海
飛颺

件數 2人 4人 3人 3人 8人 6人 9人

補助金
額

168,00
0

720,00
0

450,00
0

210,000 683,102 1,152,000 1,540,000

補助金
額

(個人)
84,000

180,00
0

150,00
0

56,750-118,50
0

55,141-151,6
84

108,747-
397,337

65,000-115,0
00

學海
築夢

件數 1團(5人) 5團(15人) 4團(15人) 2團(10人) 5團(21人) 8團(40人)

補助金
額

308,67
4

958,297 1,248,000 853,729 1,680,000 1,166,661

補助金
額

(個人)
54,813

46,000-63,75
0

48,000-124,00
0

13,084-18,80
6

49,479-
121,764

20,000-37,90
1

新南
向
學海
築夢

件數 5團(32人) 7團(39人) 9團(57人)

補助金
額

1,628,256 2,147,544 2,570,296

補助金
額

(個人)

43,000-50,44
2

39,709-55,53
3

34,000-61,16
7

*本校至101年始申請學海系列計畫，並逐年增加申請人數及案件。
*歷年統計獲計畫補助學期交換人數33人(飛颺33/惜珠0)﹔海外實習263人(築夢123/新南向築夢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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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申請 (築夢/新南向築夢)

計畫書內容 內容

提案期程 共兩次，為二月底及九月初

提案人 需為本校專任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提出

實習領域
計畫主持人可自行規劃，惟重點學門領域之選擇，應以台灣長期發展優勢為核心考量，以充實實習
課程並擴展國際視野。

提案規範
得經由法人機構、學會、國際雙向實習組織協助，將校內專業課程與海外專業實習加以結合；但不
得透過仲介辦理。

實習內容規劃

1.摘要字數：每一申請案需附一千五百字至二千字摘要(包括赴國外實習機構簡介、效益、向教育部
申請經費、薦送學校提出配合經費及預計選送學生人數)

2.計畫內容：含建立與國外實習機構之實習合作機制、實習機構考評輔導學生方式、學校與國外實
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對學生未來發展性、提供待遇、系所學分採計方式等。

注意事項

1.計畫主持人執行國外實習計畫案時，應協助選送生(含校內學生及他校學生)辦理國外實習期間之
醫療及意外保險，並應依當地國法令規定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實習之簽證及符合當地國境內實
習勞動條件，俾確保執行本計畫案之合法性。
2.遴選他校學生參與，須提出相關甄選基準及甄選學生作業方式。

必備文件 國外實習機構同意薦送學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

補助經費 毋論計畫主持人或學生，皆僅能補助機票費來回一張和生活費兩項補助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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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實習機會

電資學院 理工學院 管理學院 設計學院 人社學院 客家學院

印尼印昌國際公司 △
V

(機械系)
△

新加坡CBM公司 △
V

(機械系)
△

AECOM公司大中華區 △ △ △

泰國Delta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ndustry)

△ △
V

(資管系)
泰國BDI Group 
(Mold and Design Industry)

△ △
V

(資管系)
泰國Betagro Group
(Food Industry)

△ △
V

(資管系)

日本高專機構
V

(華文系)

日本VAN COLLAR 一般社團法人 △ △ △
V

(建築系)
V

(語傳系)
△

法國、越南、印尼、韓國、泰國姊妹校
V

(資管系)
V

(華文系)

菲律賓東南亞基督教學院
V

(華文系)

馬來西亞金寶近打錫礦（沙泵）博物館
V

(文觀系)

日本台灣長宿休閒發展協會
V

(文觀系)

美國華盛頓實習 △ △ △ △ △ △

*目前本校實習機會多由校內單位自主接洽，尤以華文系歷年海外華語文實習教學機會開發為多。
*學生可與系上老師討論，透過教師與原有或新開發之海外單位合作，創造海外實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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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會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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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會尋找



校內申請流程(飛颺/惜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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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態準備
了解自己為何申請，是否有明確目標？為出國而申請？

2. 開始選校
以109-1學期交換為目標，且申請姊妹校較有優惠

3. 準備校內申請資料
2月底前送至研發處承辦

4. 校內審核
等待通知是否推薦予姊妹校
若非為姊妹校則毋需校內審核，學生自行申請即可。

5. 學生自行向姊妹校申請
通過校內審核後，依循海外學校要求進行文件提交
等候姊妹校錄取通知

6. 確定錄取後相關準備
若未獲海外學校錄取，
學校可另提名一所學校(僅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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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至108年赴外學期交換人數共49人(獲計畫補助33人)

歷年交換學生人數

15

9

8

1

1

2

1

1

5

6

0 2 4 6 8 10 12 14 16

日本

法國

美國

英國

泰國

中國

馬來西亞

義大利

德國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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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 財金 經管 資工 機械 電機 光電 能源 環安 化工 工設 建築 文觀 文創
人數

(歷年)

101 2 2

102 2 1 1 1 5

103 1 1 2 1 5

104 1 1 2

105 1 4 1 1 1 1 9

106 1 3 2 1 1 8

107 1 2 1 1 1 6

108 1 2 2 1 1 2 2 1 12

合計
人數

(科系)
6 3 16 5 2 2 1 1 3 1 2 2 4 1 49

歷年交換學生科系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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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請交換校列表

線上交換校列表及對應科系資訊(持續更新中)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XxdLV8G0BGTJO6kGZv7Y1N9aBa_Sjt5_ekJ8z_7Mh_A/edit#gid=189425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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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出國動機及目的
個人特色之經驗和背景

現在主修與未來
學習科系之關係
簡述預計學習內容

對未來的生涯規劃
需有架構並實際可行。

(研修計畫書/自傳)撰寫

註：勿重覆提到同樣的內容
以電子檔撰寫自傳以便適時檢查文法&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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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申請

如獲海外校錄取通知書，依實際申請國家辦理相關簽證
並依規定提交相關赴外文件：

國家 辦理或洽詢單位

日本
日本交流協會
(台北事務所、高雄事務所)

韓國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紐西蘭 紐西蘭商工臺北辦事處

法國
法國在台協會
(臺北辦事處、高雄辦事處)

澳洲 駐台北澳洲辦事處

德國
德國在台協會
(德國經濟辦事處、德國文化中心)

美國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高雄辦事處
─美國各州政府駐臺辦事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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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申請
(以向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申請簽證所需備之文件為例)

序號 文件名稱

1 護照正本(有效期6個月以上,如有舊護照也請一併提出)

2 簽証申請書(申請人須親自簽名與護照簽名欄一致)

3 2吋彩色白底証件照1張 ( 6個月內拍攝、正面、脫帽、無背景)

4
身分証正本及正、反面影本1份
※未滿14歲者, 請提出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代替身分証

5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正本及正、反面影本1份

台灣護照持有者取得日本入國管理局核發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由日本校提供)
準備以下文件前來本所提出簽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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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校錄取後準備

類別 事項

住宿 學生宿舍、校外租屋

交通 該地區以及學校周遭交通

學習
(申請前即需大致了解)

該學校學制、如何選課

文化 認識了解該國文化、禮儀

衣物 適當的衣物準備

緊急連絡 臺灣校和海外校的聯絡人

回報 每月定時回報近況及研修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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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聯絡人

行政助理員：鐘少彤
公務電話：(037)381408
公務信箱：shaotong@nuu.edu.tw

辦公室：八甲校區圖書館7樓

mailto:shaotong@nuu.edu.tw


Thank You


